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1791 号建议的答复

王贵代表：

《关于深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，加大对武夷山国家公园所

在市、县支持力度的建议》（第 1791 号）由我单位会同省财政

厅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积极建立健全生

态补偿长效机制，进一步保障主要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走深

走实，有效推动闽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

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提升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南平市获

得的省级财政财力转移支付资金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均居全

省首位。

一、有关工作情况

一是完善重点流域生态补偿制度。根据《福建省重点流域

生态保护补偿办法》（闽政〔2017〕30号）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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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下达南平市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资金8.11亿元。2025年下

半年以来，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等有关部门修订完善《福

建省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办法》，于 2026 年 4 月由省政府印

发实施。该办法坚持贯彻“保护者受益、使用者补偿”原则，

落实“下游补偿上游”要求，持续向上游地区、水源涵养区、

生态脆弱区倾斜，为上游生态保护提供长效资金保障。同时，省

生态环境厅、财政厅等有关省直部门建立稳定的业务协调指导工

作机制及资金监管机制。

二是对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实行财力性转移支付。建立完善生

态保护财力转移支付制度，重点支持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加

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，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。资金按照限制和

禁止开发区域面积、限制开发区域人口及禁止开发区域个数等因

素综合测算补助，并与水、森林、气等生态环境指标改良情况挂

钩实施正向激励，涉及国家公园的相关因素也已体现在测算指标

中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省级财政累计下达南平市 17亿元，年均增

长5.3%，比全省平均增幅高2个百分点。

三是落实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。2020 年，省政府

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建立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实施办法》，

要求运用多元化补偿方式，实施以生态公益林保护补偿、天然

林停伐管护补助等资金补偿为主，绿色技术支持、生态产业发

展、提供就业岗位等补偿方式相结合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，推

进武夷山国家公园实现生态绿色保护、产业绿色转型、社区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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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发展目标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共下达补偿资金 2.3 亿元；2026

年，下达 0.61 亿元。

四是安排专项资金助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保护修复。在

加大流域生态补偿、生态保护财力转移支付的同时，通过安排

相关生态环境专项资金支持南平市环武夷山地区加强污染防治

和生态环境保护。近年来，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财政厅积极指导

和推动围绕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谋划生态环境和自然

保护地治理提升项目，获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补助资金6320

万元，支持实施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生态修复二期项

目等 3 个子项目；指导茫荡山乡村生态振兴项目通过省级竞争

性评审获得 970 万元资金支持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累计安排光泽

县省级及以上生态环境专项资金5138万元，支持无废城市建设、

锅炉淘汰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项目落地实施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，深入开展

生态环境综合治理，加大对武夷山国家公园所在市、县支持力

度，巩固提升已有流域生态保护成效。结合您的相关建议，拟

加快推动以下工作：

一是继续做好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有关工作，保障横向

生态补偿机制落地实施，推动流域上游加强保护、下游统筹发

展，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。综合考虑南平市环

境质量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，进一步加大对南平的支持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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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安排生态环境专项资金时给予倾斜。

二是继续积极会同财政、发改等有关部门，多渠道筹措资

金，不断加大对南平市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资金支持力度。持

续搭平台、建机制，指导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内县（市、

区）立足本地实际和需要，策划实施规模体量大、涵盖要素多、

集成度高的大项目好项目，指导南平市积极申报今年 8 月份拟

开展的 2027年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评审，争取更多的中央和

省级专项资金支持推动美丽南平建设。

感谢您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徐 威 魏良栋

联 系 人：苏 凯

联系电话：0591-883671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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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5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城乡建设工

作委员会；南平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